附件3

应聘诚信承诺书

承诺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一）非现役军人；
（二）非在读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（其中，在读的专升本人员、研究生不得以已取得的学历、学位证书报考）;
（三）不属于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、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人员、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；
（四）非各类考试违规违纪在禁考期内的；
（五）未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不属于正在接受纪律审查或监察、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；
（七）非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招募的其他情形。
（八）提交的应聘材料、填报的信息均真实、有效。
在此，本人郑重承诺：以上事项均真实，无瞒报、谎报现象，如有违反，则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失信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、指纹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